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赋予我们的职责，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事项 

（一）公司拟向自然人左红购买深圳市卓力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

力能”）10%的股权，价格参照卓力能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

值的相应股权比例，即人民币 1 亿元。该交易目的主要为公司在锂电池细分产品

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目前经营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

率，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二）本次股权转让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

估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

的相关当事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四）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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